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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認識乳癌LC化學治療及其副作用與照護 

乳癌化學治療藥物LC是由Lipo-Dox（小紅莓）、Cyclofosfamid

（癌德星）二種化學藥物組成，主要作用機轉在於阻礙細胞的DNA

合成，干擾腫瘤細胞的生長，除破壞癌細胞外，也會作用於體內
中正常生長的細胞，例如骨髓造血細胞、腸胃道黏膜、生殖系統

和毛囊等器官均會受到影響，但在治療結束後會逐漸恢復。治療

療程為每 21天注射一次，共 6個療程。 

一、 副作用： 
常見副作用有手足症候群（45%）、貧血（6-74%）、血小板

低下（13-65%）、噁心/嘔吐（8-33%）、白血球低下（36%）、
口腔黏膜炎（14%）、掉髮（20%），少數人也有便秘、紅疹、

腹瀉、消化不良、周邊肢體水腫等症狀。 
二、 常見副作用之照護方法： 
(一) 手足症候群： 

      是由藥物引起的皮膚毒性反應，發生在手掌或腳掌，通常

在化療結束後 2-12天之間發生，造成疼痛、發紅、腫脹及
脫屑，甚至合併發麻或刺痛感，嚴重的情況是手或腳皮膚

組織會起水泡，更嚴重會出現潰瘍。目前無藥物可預防此

副作用，但可採取下列方法減緩症狀： 

1. 於化療給藥當天冰敷手足部位持續 4天，每 1-2小時冰敷一

次，每次約 15分鐘，主要使血管收縮、減輕藥物循環到末

端，進而減少藥物影響到周邊組織，以降低毒性，減少手
足症候群的發生。 

2. 於化療給藥的第 5天至下次化療前，將手掌及腳掌浸泡在

冷水中，每天四次，每次 15分鐘，以保持手腳涼爽。 

3. 避免化療給藥當天及給藥後 3~5天內接觸熱源或熱水，例

如：不洗熱水澡、不洗三溫暖、不泡溫泉等。 

4. 可於手腳的掌心、掌背、指甲邊緣及指縫處擦拭含維生素
成分之護手霜，含綿羊油、尿素或乳酸成份的護膚霜，以

加強皮膚保濕。 

5. 保持手腳乾爽，例如：不要穿襪子、戴手套或穿過緊的鞋。 

6. 外出時需防曬，塗抹防曬乳、撐傘或置身於陰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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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中性肥皂洗手及沐浴，洗後以毛巾輕拍皮膚，勿用毛
巾用力擦乾。 

(二) 貧血： 

      需注意有無貧血徵兆，如：臉色蒼白（雙下眼瞼或指甲床
無血色）、頭暈、走一小段路會心悸或呼吸喘等情形。貧血

可能隨著化療次數的增加而導致血色素降低，此情形會於

化療結束後數月逐漸恢復。 

(三) 血小板低下： 

      需注意有無血小板低下徵兆，如身體出現出血點或血斑、

刷牙易流血或經血不止、痰或鼻涕有血絲，甚至血尿或血
便、黑便等。隨著化療次數的增加而導致血小板低下，若

有嚴重出血症狀，必要時可能需要輸注血小板，此情形會

於化療結束後數月逐漸恢復。在血小板低下及貧血期間，
可執行下列措施： 

1. 儘量多休息以減少體力耗損。 

2. 增加綠葉蔬菜、動物肝臟、紅肉（牛肉、瘦豬肉）的攝取。 

3. 採漸進式及緩慢的活動方式以預防跌倒。 

4. 若血色素或血小板過低，必要時醫師會進行輸血以改善貧

血及血小板低下之症狀。 

5. 治療期間不要亂服用任何藥物，尤其含阿斯匹靈類的感冒

藥或止痛藥物。 

6. 使用海綿牙刷或軟毛牙刷清潔，避免牙齦受傷出血。 

7. 不要挖鼻孔或用力擤鼻涕，避免鼻黏膜受損而流血。 

8. 避免從事激烈的運動或活動，以減少受傷出血機會。 

(四) 噁心/嘔吐： 

   可能在化療後的第 1-3天發生，症狀約持續一週。 

1. 化療前可進食清淡飲食及少量多餐，避免飽脹感導致噁心

感產生。 

2. 攝取酸性飲料或食物，如：檸檬汁、蜜餞等，減緩噁心感。 

3. 早上起床前若有噁心感，可先進食乾鹹的食物，如：蘇打

餅、乾的榖製類食物，可有助於改善胃部不適。 

4. 避免飯後立即運動，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增加不適感。 

5. 在每次進食或嘔吐後，以清水或生理食鹽水漱口以改善口

腔異味，維持口腔衛生。 

6. 可於化療前後依醫囑服用止吐藥以減緩噁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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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白血球低下：  

      化療後的第 7天發生，第 10天為最低點，於第 21天後開

始恢復。白血球低下會使免疫力降低，在白血球低下期間，

可執行下列措施： 

1. 食物以熟食為主，避免食用生菜、生蛋、生魚片、含酵母

菌類奶製品（如：優酪乳、優格、養樂多等）、生奶製品（如：

生食起司、乳酪、奶油等）與炙燒食物、生菜擺盤裝飾內
的所有食物。 

2. 飲用煮沸過的開水，避免食用市售冰塊、冰品及礦泉水。 

3. 水果要有完整果皮，果皮須以清水刷洗並削皮食用。 

4. 補充蛋白質食物，如：魚、蛋、肉以增強免疫力。 

5. 處理生食與熟食之砧板、菜刀等器具須分開，不可混用；

每次器具使用後須以溫水及清潔劑清洗乾淨。 

6. 限制有傳染病之訪客，如：新冠肺炎、疱疹、流行性感冒、

水痘、帶狀疱疹、麻疹等，並禁止 6週內接受活菌疫苗注

射者（如：水痘、小兒麻痺、麻疹、德國麻疹、腮腺炎等）
前來探視病人。流行性感冒疫苗並非活菌疫苗，因此不限

制探病。  

7. 病人及照顧者需經常以肥皂洗手並擦乾，假牙水杯與肥皂
碟須每日清潔，且不可穿戴人工指甲。  

8. 每日清潔居家環境，所有表面須以濕布擦拭去塵。 

9. 室內不可放置鮮花或植物盆栽。 

10. 避免接觸寵物，尤其是寵物之唾液、排泄物等，若有接觸

須徹底洗手。  

11. 剪指甲時不要剪破皮膚，也勿抓破皮膚。 

12. 若要拔牙，應事先告知醫師有化療事宜。 

13. 治療期間，若是體溫≧38.5℃，或持續>38℃超過 4個小時，

須立即返院就醫。 

(六) 口腔黏膜發炎： 

      多發生在化療後第 7-14天，症狀約持續一週，適當的口腔

照護可改善此症狀，並降低感染率，可執行下列措施： 

1. 一天使用一次牙線，若使用後出現牙齦疼痛、出血超過 2

分鐘或血小板小於 5萬，則避免使用。  

2. 牙刷先浸泡溫水 30分鐘，每日以不含顆粒的含氟中性牙膏
刷牙 2-4次，並且每個月更換一支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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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刷牙後漱口 30秒，每日 4次，可使用市售不含酒精性漱口
水或自製漱口水（1公克小蘇打粉+1.25公克食鹽+開水

25c.c.），但需每日重新泡製。  

4. 每次口腔護理後或需要時，以含蘆薈的潤滑油濕潤嘴唇。  

5. 進食後及睡前需清潔假牙，浸泡漱口水 10分鐘，每日牙齦

需休息至少 8小時。  

6. 每日 2次使用舌苔刷清潔舌苔，降低革蘭氏陰性厭氧菌及
念珠菌的菌叢聚集。  

7. 如無特殊限制(如洗腎病患)，宜每日攝取 2000-3000c.c.水

分，避免過度刺激、過熱、過酸或過甜的食物。  

8. 可攝取軟質或冰涼食物，如：布丁、冰淇淋等，可減輕口

腔發炎造成的不適感。 

9. 如有口腔潰瘍情形，可開立口內膏，於進食後並口腔清潔
後塗抹於潰瘍處，加速修復黏膜及減輕疼痛。 

10. 體溫≧38.5℃、口腔有白點、發紅或腐臭味、呼吸困難、

口腔出血超過 2分鐘、無法進食超過 24小時、吞嚥困難、
口腔疼痛等無法控制的症狀，需立即返院就醫。  

11. 可使用自費口服左旋麩醯胺酸(L-glutamine)，可減緩口腔黏

膜破損及疼痛感。 

(七) 掉髮： 

      此副作用為可逆性，自化療後 1-2星期開始，於 2個月達到

高峰，停止化療後約 1-2個月毛髮會再生，在治療期間可採
取以下措施： 

1. 開始治療前可考慮剪短頭髮，因化療後開始掉髮，頭髮會

散落於家中地板、床單等，不易清潔。 

2. 可穿戴假髮或頭巾，以保護頭皮及增加美觀，建議使用中

性洗髮精，避免使用髮膠。 

3. 在化療過程，可睡冰枕或戴冰帽。 

若您返家後有任何疑問，可來電諮詢（07）8036783轉3602、3603

（6A病房）或3622、3623（6B病房） 

小港醫院外科病房關心您 
 


